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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印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

关格式指引的规定，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9 年

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现将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236 号文核准，并经贵所同意，本公司

由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5,526.92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22.10 元，共计募

集资金 122,145.00 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2,098.75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120,046.25

万元，已由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于 2015 年 7月 24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

管账户。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

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309.13 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119,737.12 万元。上

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

（天健验〔2015〕276 号）。 

2.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2019年 1-6月使用募集资金 919.75万元，2019年 1-6月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和理财产

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459.67 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100,459.61万元（包

括项目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90,459.61万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

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和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5,472.53万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元。 

截至 2019 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24,750.04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

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二) 2017年度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1.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752 号文核准，并经贵所同意，本公司

由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向本公司原股东实行优先配售，向原 A股股东优先配

售之外和原 A 股股东放弃优先配售后的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方

式进行，余额由承销团包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本次发行人民币 118,000 万元可转换债

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共 1,180万张，按面值发行，共计募集资金 1,180,000,000.00

元，扣除承销费 6,519,524.01 元、保荐费 10,600,000.00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1,162,880,475.99 元,已由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3 日汇入本公司

账户。另扣除债券发行登记费、律师费、资信评级费、推介宣传费和验资费合计 2,418,000.00

元后，公司募集资金净额 1,160,462,475.99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证报告》（天健验〔2017〕469 号）。 

2.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2019年 1-6月使用募集资金 23,463.35 万元，2019年 1-6月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和理

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692.46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84,026.29 万元，

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和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3,222.95 万元。 

截至 2019 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35,242.91 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

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



 

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年 8月 3 日分别与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椒江洪家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台州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海门支行签

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

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2.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9 年 6月 30日，本公司有 5个募集资金专户、1个定期存款账户，募集资金存

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台州分行 
1207021229200130928 2.43 活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椒

江洪家支行 
400069287001 367.53 活期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台州分行 

694906916 429.42 活期 

706879239 16,000.00 定期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

州分行 
574903030910911 0.61 活期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台州海门支行 
19955101040018666 7,950.05 活期 

合  计   24,750.04   

 

(二) 2018 年度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1.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

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年 12月 5 日分别与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椒江洪家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台州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签订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

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2.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9 年 6月 30日，本公司有 5个募集资金专户、1个保本理财产品账户和 2个定

期存款账户和 1 个结构性存款账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台州分行 
1207021229200315601 5,061.27  活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椒

江洪家支行 
381873738443 59.98  活期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台州分行 

607277004 6,791.22 活期 

706985582 2,007.12  定期 

706987037 3,000.00 定期 

607277004 10,000.00  保本理财产品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

州分行 

574903030910621 1,518.69  活期 

57490303098100090 6,000.00  结构性存款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

州分行 
14450000000603052 804.63  活期 

 合  计   35,242.91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系通过优化公司财务结构，满足公司经营规模持续增长

带来的资金需求，通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的提升来体现效益，故无法单独核算效益。其他募

集资金项目不存在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附件 1：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 2：2017年度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8月 24日 



 

附件 1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9年 1-6月 

编制单位：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19,737.12 报告期内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19.75[注 1]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0,459.61[注 1]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 募集资金 调整后 2019 年 1-6 月 截至期末 截至期末 项目达到预定 2019年 1-6月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发生 

和超募资金投

向 

已变更

项目 

承诺投资总

额 
投资总额 投入金额 累计投入金额 投资进度(%) 可使用状态日期 实现的效益 重大变化 

  
（含部

分变更） 
  （1）  （2） 

(3)＝

(2)/(1) 
      

承诺投资项目   

1. 滤光片组立

件扩产项目 
否 38,575.00 38,575.00   39,811.68 103.21[注 2] 

逐步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 

        

2,344.98  
是[注 3] 否 

2. 蓝宝石长晶

及深加工项目 
否 58,570.00 58,570.00 919.75 28,055.81 47.90 

逐步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 
-862.37  否 否 

3. 补充流动资

金 
否 25,000.00 22,592.12   22,592.12 100.00       否 

承诺投资项目 
  122,145.00 119,737.12 919.75 90,459.61 75.55         

小计 

合  计 － 122,145.00 119,737.12 919.75 90,459.61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蓝宝石长晶及深加工项目未达到进度和预计收益，主要系行业市场波动较大，蓝宝石衬底上半年整体市场价格下降幅度较大，且上游厂家消耗库存导致需求



 

（分具体项目） 减少，公司工程施工进度未达到预期。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根据 2015年 8月 3日公司董事会三届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以及其他相关程序，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14,743.78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根据 2018年 8月 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以及其他相关程序，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10,000.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12个月。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部分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以活期存款的方式在募集资金专户中存放；部分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以定期存款方式在相关银行账户中专户存放。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无 

 

[注 1]：已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不包含闲置募集资金 10,00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 

[注 2]：公司将募集资金产生的银行存款利息和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后资金中的 1,236.68万元用于滤光片组立件扩产项目。 

[注 3]：滤光片组立件扩产项目承诺的预计效益为年税后净利润 9,406 万元，2019年上半年实际完成预期效益 25%。 



 

附件 2 

2017 年度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9年 1-6月 

编制单位：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16,046.25 报告期内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3,463.3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4,026.29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 募集资金 调整后 2019年1-6月 截至期末 截至期末 
项目达到

预定 
2019年 1-6月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 

和超募资金投

向 
已变更项目 

承诺投资总

额 
投资总额 投入金额 

累计投入金

额 
投资进度(%) 

可使用状

态日期 
实现的效益 重大变化 

  
（含部分变

更） 
  （1）   （2） 

(3)＝

(2)/(1) 
      

承诺投资项目   

蓝玻璃及生物

识别滤光片组

立件技改项目 

否 91,000.00 91,000.00 23,463.35 58,980.04 64.81 

逐步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 

        

4,505.86 
否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27,000.00 25,046.25  25,046.25 100.00     否 

承诺投资项目 
  118,000.00 116,046.25 23,463.35 84,026.29 72.41      

小计 

合  计 － 118,000.00 116,046.25 23,463.35 84,026.29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蓝玻璃及生物识别滤光片组立件技改项目未达到预计收益，主要系该项目尚处实施阶段。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根据 2017年 12月 11日公司董事会四届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9,889.08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根据 2018 年 7 月 3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以及其他相关程序，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10,000.00 万

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公司已于 2019年 6月 28日将上述 10,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部分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以活期存款的方式在募集资金专户中存放；部分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以定期存

款、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方式在相关银行账户中专户存放。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